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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翁曉涵
電話：05-5522251
傳真：05-5339153
電子信箱：ylhg71429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本府水利處水利行政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府水政二字第11237172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YR10685_1_13103638779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於112年3月22日召開「舊虎尾溪西湖抽水站前池

改善治理工程」第一次公聽會會議紀錄乙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土地徵收條例及內政部訂定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次公聽會紀錄已上網公告於雲林縣政府水利處網站（進

入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首頁點選：水利處／公務公佈欄

／水利類／公聽會紀錄）。

三、旨揭會議紀錄敬請本府行政處、雲林縣四湖鄉公所及雲林

縣四湖鄉林東村辦公處張貼公聽會會議紀錄於公所、村

（里）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並週知相關之民眾。

正本：土地所有權人
副本：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、雲林縣四湖鄉公所、雲林縣四湖鄉林東村辦公處、雲

林縣四湖鄉林厝村辦公處、雲林縣林厝寮順天府、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
所、源隆技術顧問有限公司、本府地政處、本府行政處(請張貼於本府公告欄)、
本府水利處水利工程科、本府水利處水利行政科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雲林縣政府 112/04/13

1123717949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